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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水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绍水镇2023年秋季征兵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、镇直各单位：

　　现将《绍水镇2023年秋季征兵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水镇人民政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2023年7月25日

绍水镇2023年秋季征兵工作实施方案

为做好2023年度秋季征兵工作，圆满完成全州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赋予我镇的秋季新兵征集任务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提高兵员质量为核心，坚决执行全州县人民政府征兵办、全州县人民武装部征兵命令,严格落实征兵政策规定，紧前筹划、真抓实干，重点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征集，圆满完成今年征兵任务，确保兵员质量，确保无退兵和廉洁问题发生，力争实现全县征兵“五率”考评有新提升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由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蒋荣中任组长、镇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武装部长余胜茂任副组长，相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征兵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武装部，办公室主任由镇武装部部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张彬干事担任，主要负责承办征兵相关协调事宜，指导全镇征兵工作组织实施，并检查监督各村（居）委征兵工作开展情况。

三、时间安排
按照全州县征兵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2023年分一年两次征兵，上下半年征兵工作将分别于1月中旬、8月中旬全面展开。按时间划分，上半年征兵工作大体共分为四个阶段进行：

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阶段（2023年7月31日前）。宣传发动，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、横幅标语、网络通信等各种宣传媒体开展征兵宣传，发动适龄青年报名应征。组织准备，主要是调整征兵工作领导机构，召开征兵工作会议，部署征兵工作任务，拟制征兵工作计划，下达征兵任务，完成政治考核、体检队伍组建等。各乡镇在县秋季征兵工作会议召开后要召开征兵工作会议，把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级。

第二阶段：体检和政治考核阶段（2023年8月1 日至8月28日）。主要是组织体检、政治考核，对“双合格”应征青年进行家访工作。各乡（镇）初检“双合格”应征青年名单于1月底前上报县征兵办，以便开展全县政治考核、体检工作。

第三阶段：役前教育和定兵阶段（2023年9月1日至9月15日）。主要是组织对预定新兵开展役前集中教育，召开定兵会议，审批定兵及公示，填写、发放入伍通知书，整理完善新兵档案，做好运送新兵各项准备工作。

第四阶段：新兵运送阶段（2023年9月16日3月至20日）。主要是集中新兵，发放物资，进行教育；组织新兵交接，召开欢送大会，拟定新兵运输计划，组织新兵起运工作，做好征兵总结收尾工作。

第五阶段：总结讲评阶段（2023年9月21日9月至28日）。主要是做好秋季征兵工作总结，上报征兵总结报告，对各单位完成征兵工作进行总结讲评，作为完成年度征兵工作任务的依据。

四、任务区分

根据全州县征兵办公室明确我镇秋季兵员征集任务数为8名，要求大学毕业班生任务数为5名。依据上级下达我县的征集任务，结合各乡（镇）人口基数和大学毕业生潜力数，初步下达了各单位男兵征集具体任务数的大学毕业生、本科毕业生任务数，具体任务以县征兵办正式通知为准。

五、相关政策规定

（一）征集时间。经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，2023年秋季全国征兵时间，从1月1日开始征兵，8月28日前完成体检政考，9月1日起批准新兵入伍，9月中旬起运新兵，9月28日秋季征兵结束。

（二）征集对象。上半年征兵重点征集各类院校往届毕业生、高职高专毕业班学生。男青年：以大学毕业生为重点征集对象，优先批准高学历青年入伍。女青年：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（下半年）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。
（三）征集年龄。男青年：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大学毕业生年满18—24周岁（2000年1月1日—2005年12月31日间出生），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生在18--22周岁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。女青年：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、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为2023年年满18—23周岁（2000年1月1日—2005年12月31日间出生）。

（四）征集办法。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征，非广西区内户籍但经常居住地在广西区内的、且取得当地居住证3年以上的，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应征。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应征，可同时计入广西范围内大学的完成数，应征公民经政治考核、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，由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，批准的入伍时间统一为2023年3月1日，新兵的兵龄一律从3月1日起算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预征工作。按照法律法规及自治区相关规定，1月1日至6月30日为兵役登记时间，自2023年起此阶段每月第三周双休日为“兵役登记日”，各乡（镇）应统一开设兵役登记站，采取“一站式”服务模式，组织辖区18周岁男青年进行集中登记、初检初审，现场审核发放《兵役登记证》，强化青年依法兵役登记意识，提高登记准确率。同时做好预征工作与正式征集工作的有效衔接，要充分利用平时预征成果，坚持从预征对象中征兵，真正做到平时预征与征集入伍的有机结合。

（二）突出大学毕业生征集。根据警备区主要领导批示精神，我县年度征兵总任务将保持不变，但大学毕业生征集指标将有所提高的要求。对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实施点对点、面对面的精确动员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大学生参军激励措施，确保征集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新的提高。凡未完成大学生、大学毕业生征集任务数的单位，视为未完成今年征兵任务，年度绩效要扣分，乡镇写出征兵工作检查报告。

（三）深入宣传动员。各级要围绕党在新形势下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，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目标，突出抓好爱国主义精神、崇军尚武传统、依法服兵役意识和征兵政策规定的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征兵工作的浓厚氛围，激励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。要抓大学生、大学毕业生重点对象，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局势和就业政策，把握当代青年性格特点，创新宣传形式、内容，凸显军人职业的比较优势，确保完成大学生征集任务。

    （四）搞好业务培训。主要做好三项工作：一是对全县征兵业务人员以问卷调查、访谈，参照过往绩效考评等形式，对征兵业务人员相关的各项能力进行评估摸底，找出不足之处。二是组织线上培训，依托《征集业务在线学习平台》，完成全县各级征兵业务人员基础业务培训、考核和资格认证。三是组织多种形式的线下培训，通过采用集中授课、师带徒、自学等多种形式，针对评估摸底暴露出的各项不足进行补短板，强化各级征兵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，为开展征兵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。

（五）加强风险管控。各级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把风险管控贯穿到征兵全过程。一要严把廉洁底线。坚持把廉洁征兵作为政府工程、主官工程、保底工程，从初检初审开始，将征兵工作人员、应征青年和家长全部纳入廉洁征兵教育范畴，组织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和承诺书。严格落实零报告、监督员机制，把廉洁征兵监督员纳入各级业务培训范畴，征兵开始前公布工作电话，督导其履行号群众监督职能作用。二是关注和引导好社会舆情，特别是要注意网络舆情，发现问题积极稳妥处理，严防事态扩大化。三是抓好疫情防控。按照国防部征兵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征兵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，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开展征集活动，确保疫情无感染，零传播。

	绍水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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